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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總統任期為六年，同法第二十九條規定，國民

大會於每屆總統任滿前九十日集會。憲法實施以後，首屆總統係於民國

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就職，應至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任滿。所謂任

滿前九十日，應自總統任滿前一日起算，以算足九十日為準。

釋字第二二號解釋（42.8.4.）

【解釋文】

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係依法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，自屬公職，既

依法支領歲費公費，應認為有給職。

釋字第二三號解釋（42.8.4.）

【解釋文】

商標法第三條前段規定，二人以上於同一商品，以相同或近似之商

標，各別呈請註冊時，應准在中華民國境內實際最先使用並無中斷者。

註冊，係為審查准駁之實質標準，如利害關係人，在同法第二十六條審

定後之六個月公告期間內，另以與他人審定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呈請

註冊，並以自己之商標實際使用在先，而未中斷為理由，對他人已審定

商標提出異議，自應依異議程序及同法第三條規定辦理。

釋字第二四號解釋（42.9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營事業機關之董事、監察人及總經理，與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

務員，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，應屬於憲法第一百零三條、第七十

五條所稱公職及官吏範圍之內。監察委員、立法委員均不得兼任。

釋字第二五號解釋（42.9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一、省銀行之董事及監察人均為公營事業機關之服務人員。立法委員、



釋字第二六、二七、二八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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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委員不得兼任，已見本院釋字第二十四號解釋。

二、來文所列第一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各點，事屬統一法令解釋問題，

既未據說明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所已表示之見解有何歧異，

核與大法官會議規則第四條之規定不合，礙難解答。

釋字第二六號解釋（42.10.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典押當業既係受主管官署管理並公開營業，其收受典押物除有明

知為贓物而故為收受之情事外，應受法律之保護。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

十七條之規定，旨在調和回復請求權人與善意占有人之利害關係，與民

法第九百五十條之立法精神尚無違背，自不發生與同法第九百四十九條

之牴觸問題。

釋字第二七號解釋（42.11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查大法官會議第二十九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一案決議：「中央或地

方機關，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，對於本會議所為之解釋發生疑

義聲請解釋時，得認為合於本會議規則第四條之規定」。本件係對於本

院釋字第六及第十一兩號解釋。發生疑義，依照上項決議，認為應予解

答。

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，為該法第二十四條

所明定，中央信託局係國營事業機關，其依法令在該局服務人員自屬公

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，仍應受本院釋字第六號及第十一號解釋之限

制。

釋字第二八號解釋（42.12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最高法院對於非常上訴所為之判決，係屬終審判決，自有拘束該訴




